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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教职函〔2022〕3号

广东省教育厅 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

关于开展 2022年退役军人现代学徒制

专项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教育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，有关高职院校：

根据《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》（教职成〔2014〕

9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完善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

厅函〔2021〕36号）等文件要求，为鼓励支持更多的退役军人

提升学历和技能，经研究，省教育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拟开展

2022年退役军人现代学徒制专项试点（以下简称“专项试点”）。

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省教育厅、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在各地申报的基础上，同

意广州城市职业学院等 29所高职院校在 112个专业点开展 2022

年退役军人现代学徒制专项试点。试点高校、招生专业和招生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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